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尹中立：利用税收手段遏止房地产投机(3月14日)

文章作者：

调控房地产市场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，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还处于发展和转轨发过程之中，我国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经验还十分有

限。因此，不断总结我国自己的房地产调控经验，借鉴国外调控房地产市场成功的做法，对做好我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意义重大。 

在学习与借鉴国外打击房地产市场投机的经验时，我们应该对日本和韩国的做法给予充分的关注。因为日、韩两国的房地产市场与我

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：都实施了类似的经济赶超战略，经济发展迅速，城市化的时间较短，城市人口增长很快；都属于儒家文化圈，国民对

不动产有偏好。因此，相比欧美国家，日、韩的经验对我国的房地产调控更具有借鉴意义。 

一、日本的经验：税制不合理导致房地产泡沫 

2005年11月，我们与日本财政部研究所就房地产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，日本人在总结他们的房地产泡沫是认为，日本的土地税制不合

理是导致日本经济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

对于日本的房地产而言，通常在取得、保有、买卖等3个阶段都要课税。在“取得阶段”有遗产继承税（国税）、登记许可税（国税）和

不动产取得税（省级地方税）等3种税赋需要交纳。在“保有阶段”有固定资产税（市级地方税）、城市规划税（市级地方税）和特别土地保

有税（市级地方税，1993年废止）等3种。此外，在“转让阶段”对转让所得进行征税，有法人税、所得税（转移国税）、住民税（地方税）

等3种。 

土地税制方面与经济泡沫成因有关主要在以下几点：首先，在“保有阶段”保有者的税负担过低。1990年，不动产税占日本所有税收

的比重为6.5％，不动产税占国民所得的比例是1.7％；而当时美国的不动产税占所有税收的比重为14％，不动产税占国民所得的比例是

3.5％。可见日本在土地保有上的税负担比美国低一半左右。九十年代房地产泡沫之后，日本大幅度增加了不动产税，2002年的不动产税占

日本所有税收的比重比1990年提高了1倍。 

土地价格的飞涨、投机以及土地买卖成为了社会问题。高达年收入数倍的高价住宅使工薪阶层的梦想成为泡影，使买得起住宅的和买

不起住宅的人的差距加大。更严重的是，土地的高价格成为了外国企业进入日本的障碍。（根据“日美构造协议”的观点，）收入和房地产

价格之间已经到了无法平衡的地步，根据日本朋友提供的资料，在1990年泡沫最大的时候，东京圈（泡沫最大）的房价收入比是8：1。 

在经济泡沫冲击下，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也相应制定了如下对策：1989年5月提高央行利率，从1991年4月开始实施对于用土地作担保

所进行的融资进行总量限制，从1992年4月起，作为土地税制改革的措施，设立了地价税、强化了转让收益税的征收以及改善了土地的评价

体系。 

土地税制改革的思路和概要如下（摘自“土地税制小委员会”的报告书《土地税制修正的基本课题》，1990年5月29日）： 

1.减少土地作为资产的可利用性，抑制土地投机，促进土地的有效利用。为此，除固定资产税之外，新设地价税（国税，1992年1月开

始实行），对于土地保有实施高税率，以有效提高土地利用。（这个思路与向未达成收益进行征税具有同样的经济效果） 

2.强化转让收益课税。之前由于认为强化土地转让税征收会产生抑制效果（即如果对转让收益征收重税，会阻碍土地的出售，长此以

往会抑制土地的供给），所以对土地转让收益并未课以重税。通过对短期土地交易的转让收益强化征税，起到了抑制投机的效果。在经济泡

沫出现之前，对于个人而言，4000万日元的（土地）转让收益需要交纳20％的收入税，对于超过4000万日元的部分，实行50％的综合课

税。对于法人而言，除了通常的法人税率之外，保有期间在10年以下的，征收20％追加课税。但是，这种转让收益课税对于抑制投机活动

并不见得有效。为了抑制投机，从1992年开始实施针对泡沫经济的税制，对于保有期间2年以下的土地，转让时另行加收30％的税。 

在泡沫经济的情况下，土地价格的上升与其说是本人的努力，不如说是政府公共开发的结果，利益的一部分理应交还给国家，即随着

土地价格的上升而来的利益应该能够纳税。尤其在短期和超短期（2年以下保有土地）的情况下，由于制定卓有成效、具有惩罚性质的税收

制度，对土地投机发挥了巨大的抑制作用。（对于个人，土地保有超过5年的情况下，税率由26％增加到39％） 

3.是关于遗产继承税和城市规划区域内农用土地的课税。到目前为止，由于固定资产税主要是现金流量的问题，出现了低估的情况，

但是这种低估却保证了对“保有阶段”进行适当征税的进行。此外，提高对遗产继承土地的评价，把城市化农业用地和周围的住宅用地按照同

样的税率征税，针对避税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。 

实施这些对策的结果是：土地价格从1988年开始上涨幅度减慢，然后长期处于下跌状态，除了最近在东京中心部分的土地价格出现上

涨现象外，日本全国的土地价格直到目前仍然处于低迷状态。因此，土地神话业已终结已经成为共识。 

最后，对于1992年以后的所得税，在个人的由不动产造成的损失中，为购买土地而进行的贷款部分，禁止和其他的收入所得进行联合

损益计算。这是为了抑制通过资本运作进行小户型（单房间）住宅投资。 

二、韩国遏止房地产投机的举措：对投机者课以重税 

韩国国土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，人口4600万，是一个典型的地少人多的国家。这些年来，其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4-5％的速度持续

向前发展，并带动了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，属于国民经济和房地产业发展较快的国家。这种情况，为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创造了重要的条

件。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，许多富人利用他们拥有的富有资金和私有房地产（据统计，韩国5％的富人占有82.7％的私有房产），加入房地



产投机，使得投机活动日益猖獗，房价不断飈升。例如，房地产投机活动猖獗的韩国首都首尔江南区，就出现了一个“富婆炒房团”。这一批

富婆斥资10多亿美元，相互勾结，哄抬房价。据统计，2000年该地区平均房价在每平方米3000美元左右，到2005年初涨到了1万美元左

右，5年时间竟涨了3倍多。从全国来看，许多大城市房价的年上涨幅度达到7-10％，有的城市最高的年涨幅达到28.9％。 

土地、住宅和其它房地产价格的不断飈升，对韩国社会、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，都造成了巨大伤害，已经到非整治不可的时

候了。 

韩国在整治房地产投机时，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举措： 

一是态度鲜明地宣布政府要直接抓“整治工作”。特别是卢武铉总统宣布，“这是一场与房地产投机势力进行的战争”。既说明这一

整治任务的艰巨性，又表明政府要把整治任务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。 

二是大造舆论。房地产投机造成房价连年飈升，天怒人怨。在政府表明要与房地产投机作坚决斗争的态度后，广大媒体也顺应形势参

加了“斗争”，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攻势。 

三是采用逐步升级的办法，用重税打击投机。今年，对出售第二套或第三套房产的卖主征收30％的资本收益税，从2007年起，将改为

对出售第二套房产的卖主征收50％的资本收益税，对拥有第三套住房的卖主征收60％的资本收益税。也就是说，投机者卖掉一套住房，政

府就拿走一半，使投机者无利可图甚至亏本。同时，调整房地产所有税（一种财产税），今年已把房地产所有税的起征点，由过去的9亿韩

元下调到6亿韩方（约合6万美元），税率为1-3％，并计划从2008年起，每年以提高5％的速度，提高房地产所有税的税率，以提升到适当

的税率为止。 

四是有压有保。在打击投机的同时，大力帮助无房户和低收入者解决住房问题。对无房户购买住房，把银行的贷款利率由现行的5.2％

下调到4.5％。对年收入在2万美元以下的贫困户购房，可贷给占房价70％的贷款，利率也下调到4.5％。而对于已经拥有住宅的居民如要贷

款再买房，一要把利率调到5.2％以上，二要降低贷款占房价的比例。这样的办法，体现了区别对待的政策。 

五是加快公寓住宅建设。韩国政府决定在全国新建19万套公寓住宅，由于公寓住宅主要面向中低收入者，能较好地满足中低收入者的

住房需求。又由于公寓住宅的价格受到政府的适度调控，将有利于降低平均房价（注：参考了包宗华《韩国“整治”房地产投机的启示》一

文，见2005年12月16日《中国建设报》）。 

三、启示：利用税收手段打击投机是我们的选择 

2005年的房地产政策博弈已经结束，但我认为，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调整远远没有结束，打击房地产投机的任务任重而道远，2006年

的政策重点还是打击投机，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。我们注意到，2005年下半年，当上海的房价开始调整的时候，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城

市的房价开始有明显上涨的趋势，从统计数据看，2005年11月，深圳的住宅价格同比上涨超过20％，广州周边的几个卫星城的房地产价格

也有明显的异动。北京的住宅价格同比上涨也超过20％。另外，一些中小城市的房价不仅没有受到政策调控的影响，而且呈现快速上涨的

势头。 

为什么房地产如此容易被炒起来？这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，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。笔者以为，关键的是我国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存

在严重的缺陷，不动产税一直没有征收。 

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，财政税收政策对控制房地产投机的作用远大于金融政策的作用，对流通环节课以重税可以有效抑制房地

产投机行为。 

将我国的房地产税制和日本进行比较可以看出，当前，我国的房地产税收制度还很不合理，不动产税还处于论证阶段，20％的所得税

还没有得到落实。当务之急是增加房地产转让的所得税负担，对于2年以下转手的房地产要额外征收20％的所得税。要抓紧出台不动产税，

不动产税对于中国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反过来看，如果房地产税收上没有什么大的动作，2005年之后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出现快速

的上涨，我们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就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成就。 

文章出处：《证券时报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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